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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形式、时间与平台 

 

面试形式：网络远程复试 

面试时间及资格审查： 

1.学硕：2022 年 4 月 9 日（星期六）全天 8:30—17:00 

（学硕资格审查请加入 QQ 群：811383098） 

2.专硕：2022 年 4 月 10 日（星期日）全天 8:30—17:00 

（专硕资格审查请加入 QQ 群：729918700） 

面试平台：腾讯会议、阿里钉钉（备用平台）  

联系电话：0791--83842266、0791-83813062 

监督电话：0791-83842998、0791--83825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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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格审查 

考生须在4月5日前将以下材料以PDF格式或JPG格式的原件扫

描件或清晰拍照件通过官方复试工作群发送给指定工作人员。 

1、所有考生须提交以下材料原件的扫描件或照片：有效身份证

正反面、初试准考证；应届生上传中国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往

届生上传前置学历学位证书；在境外获得的学历证书须提供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2、退役士兵计划考生须提供《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原件的扫描件或照片； 

3、“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须提供《报考 2022 年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 

4、政审材料 

考生须提交《江西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复试政审函调表》，须加

盖有关公章。 

5、考生诚信承诺书 

考生完整抄写《江西财经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网络复试考生

诚信承诺书》并亲笔签名后清晰拍照。 

注：资格审查不符合要求者，取消复试资格，对有弄虚作假者一

经发现随时取消复试或录取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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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软件测试时间 

全体考生于 2022 年 4 月 7 日登录腾讯会议进行软件测试，具体

安排如下： 

专业名称 软件测试时间 测试人数 备注 

民商法学、经济法学 9:00-11:00 46 第一组：Q402 

法学理论学、宪法学与行政法

学、刑法学、诉讼法学、 财

税法学 

9:00-11:00 39 第二组：Q403 

法律硕士（法学）及非全日制

法律硕士 
14:00-16:00 72 第一组：Q403 

法律硕士（非法学） 14:00-16:00 104 第二组：Q402 

 

软件测试时间为 2--3 分钟，主要对考生的双机位设置、视频流

畅度、声音的输入与输出进行检查，测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会及时对

考生做出提醒，考生需在正式复试前自行解决，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解

决而影响正式复试，考生自行承担后果。 

三、正式复试流程 

1.复试前抽签小程序 

学院安排提前通过微信小程序进行抽签，将抽签结果公布至复试

QQ 群，复试当天考生根据抽签结果依次进行复试。 

2.复试流程 

   第一会议房间           第二会议房间         第三会议房间 

 

 

 

 

同学复试完成后，退出会议。禁止各位同学私下交流复试内容。

一旦发现，严肃处置。 

3.复试过程全程备案 

资格审查 
1. 调试机位 
2. 核实身份 

外语听力及 

口语测试 

综合素质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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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复试学院将会进行全程录像进行备份，严禁各位考生自己进

行录屏、截图。 

四、各专业招生名额及复试分数线 

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执行国家线（总分 335，英语、政治 46，

专业课 69；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总分 251，英语、政治 30，专业课 45），

根据招生指标及各专业复试比例，按初试成绩由高到低确定复试名

单。 

（一）学术型研究生（法学硕士） 

学校计划分配法学硕士招生指标数为 74 人。按学校“上线人数

超过指标数按差额进行复试”的政策，法学院经讨论决定：第一志愿

报考我校且达到国家线的法学硕士考生按 1：1.2 的比例进行复试（按

初试成绩由高到低确定复试名单），具体招生指标及复试人数如下： 

专业名称 招生名额 参加复试人数 复试分数线 其他情况说明 

法学理论 6 7 369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6 7 375   

刑法学 12 13 364 
1 个推免生、1 个

少骨计划 

诉讼法学 7 8 338   

民商法学 25 29 354 1 个推免生 

财税法学 4 4 369 1 个推免生 

经济法学 14 17 337   

合计 74 85     

我校法学硕士不接收调剂考生。 

（二）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硕士） 

按学校“上线人数超过指标数按差额进行复试”的政策，法学院

经讨论决定：第一志愿报考我校且达到国家线的全日制法律硕士考生

按 1：1.2 的比例进行复试（按初试成绩由高到低确定复试名单），

具体招生指标及复试人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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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招生指标 复试人数 
复试分

数线 
其他情况说明 

全日制法硕

（非法学） 
87 

104(最后一名

4人同分) 
347 含 1 个推免生、含 2个行政计划 

全日制法硕

（法学） 
45 

56(最后一名

5人同分) 
346 含 1 个士兵计划 

第一志愿报考我校过国家线的非全日制法律硕士考生等额复试，

复试分数线执行国家线。 

我院拟接收法律硕士调剂考生，调剂类别为非全日制。具体如下表: 

学校代码 招生学院 
接收调剂专业

代码 

接收调剂专业

名称 
调剂类别 拟调剂人数 

江西财经大学 

（10421） 
法学院 

035101 
法律硕士（非

法学） 
非全日制 

共计 29 人 

035102 
法律硕士（法

学） 
非全日制 

第一志愿报考法律硕士的全日制与非全日制考生（不含士兵计划

及少数民族骨干计划），达到国家基本复试线，均可申请调剂。非全

日制法律硕士调剂考生录取规则：根据调剂系统中所有考生的初试成

绩由高到低录取。 

注：1.招生指标中含推免生、士兵计划或少骨计划人数；2.推免生不

参与本次复试，不包含在复试人数内；3.复试人数按招生指标 1：1.2

比例核算后四舍五入确定，与最后一名同分考生均列入复试名单。 

五、复试内容及总成绩计算 

学术型学位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执行统一的复试内容与形

式，同时进行复试。 

专业名称 招生指标 复试人数 复试分数线 其他情况说明 

非全日制法硕（非法学） 

合计 45 

11 335 含 1 个士兵计划 

非全日制法硕（法学） 5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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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试内容包括综合素质面试、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 

（1）专业课笔试。由于网络远程难以实现，因此所有专业笔试

与综合素质面试合并，不再单独计分。 

（2）综合素质面试。所有参加复试的各专业考生均需参加综合

素质面试。面试成绩均为 100 分。 

（3）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成绩均为 50 分。 

2、复试总成绩计算 

（1）综合素质面试和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两部分的成绩总和为

复试总成绩。复试总成绩低于 90 分者，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复试总成绩合格线另行划定。 

（2）学院按初试成绩和复试总成绩 2:1 的比例计算考生总成绩。

其中，总成绩=初试成绩÷2.5+复试成绩÷1.5。 

六、调剂与录取 

1、我院拟接收法律硕士调剂考生，调剂类别为非全日制。不接

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等专项

计划考生调剂。 

2、根据本单位复试录取办法，综合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

考核情况、初试和复试成绩、身体健康状况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3、拟录取名单拟录取名单由研究生院统一公示，公示内容包括

考生姓名、考生编号、录取学院、录取专业（方向）、录取类别、专

项计划等信息。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名单不得修

改；名单如有变动，须对变动部分做出说明，并对变动内容另行公示

10 个工作日。最终录取名单须经教育部审核批准。 

七、体检 

拟录取考生可自行在二甲以上医院体检，并于 5 月 30 日前将体

检报告表寄送至拟录取培养单位，体检合格者给予发放录取通知书，

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原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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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教育部办公厅卫生

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

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文件执行。 

八、其他注意事项 

（一）复试所需设备及环境要求 

请考生提前准备好远程复试所需的硬件设备，复试前按学院通知

要求进行测试，以保证复试正常进行。考生须自觉服从学院统一安排，

按照规定时间节点参加各项复试环节。若参加网络远程复试确存在特

殊困难，请提前与学院联系。考生无故失联造成无法完成复试的，视

为自动放弃本次复试。 

1、用于面试设备：1 台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摄像头、麦克风。 

2、用于监控面试环境的设备：1 部手机或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

（须带有摄像头）。 

3、网络良好能满足复试要求。 

4、独立的复试房间，灯光明亮，安静，不逆光。 

5、提前准备远程复试平台：腾讯会议、阿里钉钉，考生要提前

安装并熟练操作。 

（二）考生复试注意事项 

1、诚信复试。认真阅读教育部《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

作管理规定》和《关于做好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通知》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以及江西财经大学和报

考培养单位发布的相关招考信息。须知晓：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

组织作弊的行为；为他人实施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

行为；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考试的试题、

答案的行为；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行为都将触犯

刑法。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一经查实，即按照规定严肃



 9

处理，取消录取资格，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 

2、复试是国家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一部分，复试内容属于国家机

密级。复试过程中禁止录音、录像和录屏，禁止将相关信息泄露或公

布；复试全程只允许考生一人在面试房间，禁止他人进出。若有违反，

视同作弊。 

3、复试前按要求安装调试好设备。考生端两台设备开启摄像头，

电脑自带摄像头对准考生本人，另一部电脑或手机摄像头从考生后方

成 45°拍摄。要保证考生考试屏幕能清晰地被复试专家组看到。见

附图： 

 

4、考生面试时正对摄像头保持坐姿端正。双手和头部完全呈现

在复试专家可见画面中，不准佩戴耳机。 

5、考生提前测试设备和网络。需保证设备电量充足，网络连接

正常。设备调试完成后，关闭移动设备通话、录屏、外放音乐、闹钟

等可能影响面试的应用程序。 

6、考生如在考试时因误操作或其他原因退出考试，应尽快回到

考试流程，考试倒计时不会因退出考试而暂停。若因网络或信号等原

因造成的通信效果不佳或中断等故障时，须第一时间联系学院复试工

作人员。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2022 年 3 月 30 日 


